
 地價的種類（林英彥 P106~P112、張耀仁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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＊ 地價的種類：市價(時值地價、時價、行情價)、收益地價(真實地價)、估定地

價、區段地價、評議地價、標準地價或公告地價、路線價、申報地價、法定地

價、公告土地現值、移轉地價、累進起點地價、原地價 

● 市價(時值地價、時價、行情價

 這種價格是在土地私有制下，容許土地自由買賣才能成立。 

 所謂正常的市價，應當是指具有合理性、客觀性的土地價格而言，換

言之能充分受社會上一般人士所採納，在土地市場上足以成為其他交

易指標的價格。 

 構成正常市價的要件： 

＊ 在一般自由市場上公開出售意願有相當的期間。 
＊ 買方與賣方均充分了解市場情況。 
＊ 買方與賣方均無特別的動機。 

● 收益地價(真實地價

 是依據土地一年內所能得到的客觀純收益，以利率還原為資本所得的

價格，故又稱為資本還原價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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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估定地

 由政府機關從事地價查估人員，或民間專門從事不動產價格評估的估

價師，依據各種資料，應用土地估價方法估計的地價。 

 估定地價常依據估價方法不同而有不一樣的名稱，例如比準價格、收

益價格、積算價格等。 

● 區段地

 在地段相連、地價相近；或地目相同、地價相近地區內，依據搜集的

地價資料，將多數宗地的地價，合併平均計算，或求中位數或眾數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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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得的地價稱之。 

● 評議地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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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經由地價評議委員會所評定的地價。 

 政府要公告地價或公告土地現值時，應先將地政機關查估的地價提交

地價評議委員會評議，以期能確實掌握地價的高低層次。 

● 標準地價或公告地

 政府先將各筆土地價格公告出來，供土地所有人申報地價時參考，這

種由縣市政府公佈之地價，土地法稱為標準地價，平均地權條例稱為

公告地價。 

 依據平均地權條例規定，政府原則上應每三年重新規定地價一次，所

以原則是每三年就有一次公告地價。 

● 路線

 係就面臨特定街道而接近性相等之市街地，設定標準深度，求取在該

深度上幾宗土地之平均單價而附設於其所臨接之路線上，此單價即稱

路線價。 

● 申報地

 即土地所有權人參照政府公告的地價，自行向政府申報的土地價格。 

 申報地價經由政府承認並登錄後即成為法定地價。 

● 法定地

 及土地所有人依法申報地價，經政府認定其申報價格合理，可以接

受，而載於登記簿上的地價，故又稱登錄地價或法價。 

 政府依此為課稅標準或為照價收買、徵收補償的依據。 

● 公告土地現

 公告土地現值乃政府依法定程序所公告之土地現時價值，做為課徵土

地增值稅申報土地現值之參考，及土地徵收時地價補償之依據，並於

每年七月一日公告。 

● 移轉地

 土地發生買賣移轉時的價格稱之。 

 政府要依據移轉地價來計算增值額，以便課徵增值稅，但因移轉地價

不易掌握，故通常是以當時之公告土地現值作為移轉價格。 

● 累進起點地價（張耀仁

 累進起點地價係指地價稅開始累進課征之地價標準數額，亦即土地所

有權人之地價總額達到可以累進課稅之程度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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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依平均地權條例之規定：係以各該直轄市或縣(市)土地七公畝之平均

地價為累進起點地價，但不包括工業用地、礦業用地、農業用地及免

稅土地在內。 

● 原地價 

 指土地所有權人計算土地漲價總數額，其原先取得土地之價值，有採

原規定地價者，亦有採前次移轉現值者，甚有採特殊規定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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